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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现阶段，我国畜禽养殖业产生的污染程度十分严重，给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

从2019年的污染普查公告数据中可以看到，畜禽养殖业每年可以排放的化学需氧量就达到
1268.25万吨，几乎占全国化学需氧量的41.9%，而产生的氮和磷污染就占全国总排放量的五
分之一和三分之一。畜禽养殖污染物中含有大量的氮、磷和氨以及硫等有害物质，对于环境
中的空气、土壤以及水质都会产生极大的营造，从而给人类所居住的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压
力。本文主要是从畜禽养殖污染物资源化等方面来探究各方面技术及模式的提升。

1 肥料化利用技术及模式
目前，堆肥是农业有机废弃物回收利用最广泛的技术之一。避免了废弃物或不稳定物质

直接回用的弊端，如固定植物养分和植物毒性，以及粪便和尿液中寄生卵和病原菌对环境和
作物的有害影响。有必要将粪便堆肥，然后返回田间。堆肥化处理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
是经过传统堆料和自然发酵后直接还田；第二种是在人工好氧条件下，通过生物技术发酵成
有机肥加以利用。由于我国化肥用量大，土壤板结和板结现象越来越严重，虽然有机肥价格
偏高，工作缓慢的缺点，但有机肥中的有机质是改良土壤、丰富土壤物质、长期施用有机肥
不可缺少的能增加土壤微生物数量，改善土壤理化性质，提高作物品质和产量。因此，我们
应该大力提倡利用畜禽粪便肥料还田。

1.1牧-肥-草模式
河南省某公司利用中荷两国政府友好合作项目，采取“放牧、育肥、种草”的方式饲养

奶牛，种植饲草和农作物。根据土壤养分供应状况和作物需求，通过添加氮、磷、钾和必需
的中、微量元素，生产有机质含量高、养分全、速效、缓冲的小麦、玉米、高粱、紫花苜
蓿、黑麦草等有机无机复混肥，配比合理，肥效稳定。[1]6年来，每年为土地节约化肥成本
700多万元，每年将900～1000吨干物质转化为优质牧草和农作物。

1.2发酵床模式
农业废弃物（如稻草）和牲畜粪便的堆肥化可以将两者都转化为效益。以红薯秸秆、牛

粪为例，经蚯蚓堆肥处理后，各种物料的pH值、有机质和总氮含量的比值降低，可溶性盐浓
度、有效氮、总磷、有效磷含量降低，提高了有效钾含量，提高了腐殖质中有效钾的含量。

1.2农业废弃物-畜禽粪便堆肥模式
笔者发现，发酵床生猪具有一系列优点：第一，基本实现污染物零排放。垫层发酵温度

高达40℃～50℃，可灭活多种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等，降低猪的发病率。粪便和尿液中细菌
的分解加速了饲料蛋白质的分解和转化。第二，节省人力和成本。猪舍不需要每天清粪，不
用水清洗，养猪场不需要建沼气池、污水池、粪肥场等废水消耗设施；降低劳动强度，减少
劳动就业，人均可养殖500至800只；发酵床产热，所以冬天不用煤和电取暖。第三，改善猪
肉品质。提高了猪的抗病能力，降低了发病率，相应地减少了药物的使用。发酵床饲养的猪
色泽红润，肉质清晰，屠宰后肉质得到改善。[2]

2 能源化利用技术及模式
动物粪便转化为能源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直接燃烧。这种方法一般适用于草原上牛马

等动物的粪便。它也可以直接燃烧发电。第二种是沼气利用技术。通过厌氧发酵获得沼气，
沼气用于燃料、发电、沼渣沼液制备有机肥，实现畜禽废弃物资源的综合利用，沼气工程可
以实现畜禽废弃物的处理，从简单的肥料利用到能源化，末端处理向综合利用转变。沼气也
可以作为一种可再生能源来提供进一步的发电。但是，沼液沼液需要大量的土地，土地资源
紧张地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沼液沼渣的方法。第三种是生物制氢技术。氢能被
认为是化石能源的理想替代品，是人类能源发展战略的重要方向之一。厌氧发酵制氢近年来
受到广泛关注。利用光合细菌利用畜禽废水制氢的研究已取得初步进展。[3]

2.1以沼气为核心的利用模式
在能源利用方面，甲烷的利用最多。主要模式有“畜-沼-食（菜、果）”模式、“鸭-

猪-沼-鱼（林、菜）”模式、“三合一养殖模式”和“四合一养殖模式”、度假区多阶段利
用模式等，这里不再赘述。

2.2“畜禽粪便-农业废弃物”联合发酵制氢模式研究
畜禽粪便可以为微生物提供厌氧发酵产氢，并提供所需的养分和缓冲能力。如果将其作

为制氢原料，可以获得清洁能源氢气，回收废弃资源。国内对厌氧发酵生物制氢的研究较
多，但将厌氧发酵生物制氢与畜禽粪便相结合的研究还比较少。

3.饲料利用技术
畜禽粪便中含有大量的营养物质，经过无害化处理后可作为饲料使用。处理方法主要有

直接利用法、烘干法、青贮法、发酵法、分解法、化学法等，但也有化学制品（氨、硫化
氢、吲哚、毒素）、病原微生物（细菌、病毒、寄生虫、虫卵）、农药、药物、激素等有害
物质，因此作为饲料必须谨慎小心，确定无害技术处理后才能二次投入使用。

4.结束语
总而言之，我国目前运用于畜禽养殖污染资源化的技术模式主要是肥料化、能源化和饲

料化。这些资源化技术模式突破了单一的污染处理缺陷，极大程度地改善了我国畜禽养殖业
的污染程度，并且还将变废为宝，实现能源二次利用的目的，引发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这也是我国实现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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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阶段，畜禽养殖业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产业之一，随着畜禽养殖业的蓬勃发展，产业规模和产业链的不断长大，我国畜禽养殖业的污染现象也十分严峻.与此同时，我国目前的

畜禽养殖污染资源化利用技术还不成熟，造成了大量的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泄而无法通过技术手段来得到有效处理，从而对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都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因此，目前我国畜禽养殖
业应该积极引入先进的污染物资源化利用技术，加强对污染物的防治，从而更加促进我国畜禽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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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如今，有关涉外知识产权事件的报道是各大媒体、社会各行业关注的重点内容。但有

关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并未做出详细的说明，在司法实践层面对其的理解也有着误区。此外，
对于涉外侵权问题，我国通常都是使用地域管辖的措施，而在这个国际交往越来越密切的时
代，涉外知识产权案例逐渐增多，为此，必须要让知识产权的域外效力被认可。

1 知识产权地域性
1.1 地域性概念
顾名思义，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也就是在某国范围内，在法律范围内出现的知识产权，且

被该国法规制度保护的产权，而这项知识产权在别的国家不受保护，也不具备保护的权限。
在各个国家有不同的法规制度，关于知识产权法的规定和要求也是不同的，其保护的对象也
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而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也是随着各国交往密切及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
[1]。

1.2 地域性和私权属性之间的关系
从某种程度上看，知识产权的地域性要求更为严格，由于它属于公共政策之下所产生的

权利，像其他的私权，如版权法它支持作品的创新创作，商标法的成立是为了避免大众将产
品来源弄混，以保证市场竞争秩序的公正、合法。但不可否认的是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私权
属性之间的联系还是非常密切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对于知识产权来说，它的地域性在逐渐被削弱，而它的私权属性在逐
步强化。有些知识产权最开始源自公法，但在私法的持续发展下，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也慢
慢被认可[2]。对各种类型的知识产权，它的地域性也存在一定的差别，这也和它的私权属性
有一定的关联性。版权和专利权进行比较，前者的地域性明显弱于后者。换句话来说，也就
是当一项法律它的私权属性很强时，它的属地性就变弱了[3]。

1.3 知识产权地域性特点
第一，权利的非延续性和延续性。从某些观点来看，知识产权和有形财产权的地域性进

行比较，最大的区别是，有形财产在某国内对其财产权转让到别的国家，它的权利在境外也
是有效的，而知识产权都是在各个国家所成立的，不能延续到别的国家，在境外是得不到法
律保护的。

在现在的国际环境下，大部分国家都制定了知识产权制度，且相继融入到了有关国际条
约中，同种知识产品能够在各个国家依据国民待遇要求可以被知识产权法保护，在这种情况
下，权利也是具有延续性的。最突出的就是版权。权利的延续性体现在权利的出现是否在域
外有真实事件。如，专利权、商标权，也要对域外情况进行全面考虑。此外，还有很多国家
的专利法，在对其进行审查的过程中，要对国外已有技术进行考虑，而并不是局限在国内范
围内。

第二，独立性。也就是在某个客体被分割使其变成几个独立的权利。因为有形财产的利
用的对抗性特点十分明显，它的权利在各国很难具备独立性特征。对于某物的权属来说，无
论是在哪个国家都应该是具有一致性的，其物权不可以被分割为各个国家的单独权来转让，

动产也不可能由于区域位置的不同而出现多个物权人。独立性也就表明了同个知识产品在各
国有着不一样的权属，这也就造成了各国权利主体的不同。因为很多国家关于知识产权初始
权属也是不同的，所以其权属规则也是存在差异的，尤其是针对自动产生权利的产权。如，
在国外的版权法中对雇佣作品的的权属规则，雇主能够拥有作品版权，而在国内的著作法中
则不认可这种规则[4]。

2 知识产权的域外效力
所谓的域外效力指的是在某国，这个国家的法律不只是对本国内所有人有效，对身在境

外的本国人也同样有用。简单来说，域外效力是处在境内境外的本国人都是适用的，但从知
识产权的域外效力来看是没有作用的。要让它有效就必须要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对于知识
产权来说，它的地域性、域外效力是一种互立的关系。所以，有效规范域外效力，对知识产
权侵权问题的审判时非常有用的。而它的域外效力同样也是在各国间的联系、发展中产生的
[5]。

从知识产权域外效力的角度看，关于产权的保护，国内法中并未域外效力的运用加以重
点说明，也极少涉及到这方面的应用，简单来说，就是在境外不管怎样去使用知识产权，都
不会导致国内知识产权被侵犯问题的出现。有效的域外效力也无法保证本国的知识产权在别
国的实施，当不能实施这项知识产权时，就要借助消极域外效力。这类域外效力，能够认可
对他国知识产权的侵犯问题，并执行权利，这也表明了知识产权也是别他国认可的。在之前
出现过的很多审判案件中，许多法院都采用的是专属管辖制，对侵犯异国知识产权的案件不
会进行有效处理，以削弱了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处于各国合作的要求，各国对消极域外效力
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其的态度也慢慢放宽，也越来越青睐使用这种域外效力。

3 结语
总而言之，知识产权受到了各国的普遍重视，对于逐渐被削弱的地域性，不断扩张的域

外效力，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从全球经济化层面分析，法规制度的建设需要适应国情，在
各国目标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将知识产权地域性、域外效力的作用发挥出来，让知识产权被
国际法所认可，以使我国公民的知识产权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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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和域外效力研究
朱遵剑

（苏州果汁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　苏州　215100）
[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我国也对知识产权问题引起了重视。地域性是知识产权的一大特征，它在学术界已经被认可，但在国际条约中，对知识产权的规定问题成为了学术界研

究和探索的重点问题。在文化产业持续发展的形势下，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征也变得更加的模糊，而它的域外效力的优势随着显现出来，对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基于此，本文对知
识产权的地域性、域外效力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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